
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5年1月 2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1140246478號
訴願人：永o環保工程企業有限公司
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ooo路ooo號
代表人：張o淵     
        地址同上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114年10月21日投環局廢字第1140025402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左：

 主  文

訴願不受理。
     理  由
  一、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
      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
      本法提起訴願。」第58條第2項規定：「原行政處分機關對於
      前項訴願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，其認訴願為有
      理由者，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，並陳報訴願管轄機關。」
      第77條第6款規定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
      不受理決定：……六、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。」又行政院及各
      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8條規定：「對於訴願
      事件，應先為程序上之審查，其無應不受理之情形者，再進而
      為實體上之審查。」合先敘明。
  二、緣訴願人公司所有清運車輛（車號：ooo-oo）於114年6月6
      日下午3時23分行經國道3號名間交流道南下出口，因該車輛
      於環境部資源循環署「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」未
      有回傳車輛軌跡之紀錄，且於週確認作業-業者說明紀錄已填報
      「本日無啟動」，原處分機關認其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
      第1項第3款規定，裁罰新台幣3萬6千元整併處環境講習4
      小時（114年12月21日投環局廢字第1140025402號），惟訴
      願人陳稱係因GPS線路異常發生斷訊，致未能完整回傳車輛行
      駛軌跡，且當時僅係為測試車況進行道路行駛，並未實際載運
      任何廢棄物，認為本案裁處金額過苛，請求撤銷原處分云云。
  三、本案嗣經原處分機關依訴願法第58條規定重新審查後，認為原
      處分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暨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
      裁罰準則」規定裁處，於計算裁處罰鍰金額時將汙染特性（B）
      計算為6，惟訴願人公司1年內已違反相同條款規定6次，加
      計本次，汙染特性（B）應為7，故原處分裁處金額有誤，為維
      護行政處分正確性，遂以114年11月13日投環局廢字第
      1140028359號函撤銷原處分。準此，原處分既經撤銷不存在，
      訴願標的即已消失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
  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程序不合，應不予受理，爰依訴願法第77
      條第6款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張 國 楨  

   委員 黃 啟 修

   委員 陳 錦 白                  

   委員 賴 政 忠

   委員 許 玉 鈴

   委員 陳 美 秀

   委員 林 倖 祺 

   委員 蔡 明 志  

中華民國115年1月2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長  許  淑 華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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